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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外校 [2009] 05号

校园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程序

为了预防、减少校内学生意外伤害事故，保障学生健康成长，根据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方法》的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程序。

一、学生在课堂（课间）发生伤害事故的，任课教师（班主任）应立即组织将其送至校医室或通知校医前来处理；其它时间校园内发生意外伤害的，现场目击者或第一个接到学生报告的教职员工应立即组织将其送至校医室或通知校医前来处理；骨折或病情比较比较严重的，须通知120急救中心，由专业人员前来搬运救治。
二、对需要送医院作进一步诊断与救治的，由班主任负责，校医务人员协助护送受伤害的学生去医院，如班主任（课任老师，生活老师）或医务人员其中一人不在，应通知学部派人协助护送，以最快的速度把受伤的学生送往医院。

三、医疗费用由负责护送的班主任（课任老师，生活老师）从学生处或生活部的学生医疗备用金中借出；事后全款归还学生处或生活部。

四、发生所有意外伤害，班主任都应通知家长。对重大或较重大伤害事故，班主任应立即报告学部或校长；在组织护送去医院的同时，相关教师（班主任、课任老师、生活老师等）应及时通知当事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到医院看护。
五、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发生意外事故的，带队领导和教师除应及时救护伤者外，还应及时联系公安部门、活动场地与交通工具等的提供者协同处理。 
六、接到意外伤害事故报告的部门领导、校领导应立即组织指挥处理或赶赴事发现场。学校在接到报告后负责对事故或事件的错失判断，分清责任，奖罚分明。发生重大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及时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汇报。 
七、伤害事件发生后，班主任应在第一时间组织当事人和旁观者书写情况说明并留存，必要时年级、学部须及时保护现场，保留证据。此外，班主任还应填写《广外外校学生校内意外事故通知书》并负责交主管校领导阅签。
八、伤害事件发生后，班主任应及时电话关心和询问受伤学生康复情况；病情严重的，学部应组织教师或学生登门看望与慰问。

九、伤害事故涉及责任问题及相关费用的，学生处应及时告知校办人员，由校办人员向保险公司通报；学生处应做好调查和调解工作，问题严重的或调解不成的，应及时上报学校协调处理。
十、如学部、班主任与学生及家长协商后达成赔偿共识，由学部填写《事故赔偿协议》。有关协议书应及时交档案室留存。
十一、保险公司处理意见书下发后，由校办相关人员填写《索赔申请书》，待家长和学部备齐理赔材料后，由学校办公室递交保险公司并负责办理理赔。需备齐的材料为：
（1）病历原件和复印件；

（2）医药费发票原件和复印件；

（3）如有住院的，提供住院费用清单；

（4）如有照X光或CT的，提供书面结果报告；

（5）学部提供受伤学生学籍表复印件；

十二、在给付补偿金时，数额小的可支付现金，金额较大的用现金支票支付；不论金额大小，家长均要出具收条。
    十三、凡是参加了由校医务室代办的“学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学生，学生家长和学部备齐理赔材料后，由校医务室递交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需备齐的材料为：

（1）门诊病历、各种检查单、门诊收费单据；住院的需住院小结、收费明细清单、住院收费单据；

（2）学生出生证明复印件；

（3）父亲或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姓名与存折姓名应相同 ）

（4）父亲或母亲的银行活期存折账号复印件（工、中、建、农行）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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